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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

2019 年度项目申报通知

全省各有关单位及其科研管理部门：

经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

“十三五”规划 2019 年度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指导思想，把握正确学术导向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聚焦广东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

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，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，

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结

出丰硕成果作出应有贡献。

二、围绕中心工作，加强应用对策研究。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

划项目要围绕我省优化完善提升“1+1+9”工作部署、推进粤港澳大

湾区建设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、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、促进生态文

明建设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，为

我省实现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”、当好“两个重要窗口”提供理论支

撑。

三、重视基础研究，推动理论创新。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

目要致力于推动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，能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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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前沿和动态，力求具有原创性、开拓性。

四、扶持广东特色和优长学科的发展。加强对岭南文化的研究，

加强广东思想史和广东历史文化名人的专题研究，着力推出体现我省

特色、代表我省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。

五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报不设课题指南，由项目申

请者自主申报。

六、本次申报的项目类别包括：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、岭南文化

项目。后期资助项目、特别委托项目另行组织申报。

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资助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的基础

研究，以及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应用研究。岭南文化项目

的选题必须是独具地方特色、在省内外影响较大的历史文化课题。

一般项目、岭南文化项目的申请者如不具有副高级（含）以上职

称，或者不具有博士学位，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

推荐。青年项目的申请者年龄不能超过 35 岁（1984 年 8 月 20 日之

后出生）。

七、关于学科分类：

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分二十二个学科组接受申报，具体包括：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、马列科社、党史党建、哲学、

理论经济、应用经济、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（含民族

学、宗教学）、历史学考古学、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、语言学、新闻

学传播学、图书馆情报及文献学、体育学、管理学新兴交叉学、港澳

台特区问题研究、华侨华人国际问题研究、艺术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。

岭南文化项目作为独立项目类别接受申报，不划分学科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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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项目立项数及资助额度：项目单项资助经费 5万元；项目立

项数待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后补充发布。

九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原则上要求 2至 3 年内完成。

成果形式包括专著、研究报告、论文等。每个项目可单独选定以上一

种或同时选定两种成果形式。

十、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

其他项目的申报。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的负责人（包括子课题负责人）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中央各部

委项目的负责人（包括子课题负责人），省社科规划项目（包括省社

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子课题）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以及其他省部

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，不能申报 2019 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，

但可作为成员参与申报。每一位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参与申报两个项

目。

十一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通过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

规划项目管理平台”（网址：www.gdppssp.com.cn）-“项目申报系统”

进行申报。操作方法及要求见系统通知栏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

项目管理平台操作说明》。

十二、项目申请者还须提交纸质项目申请书一式 3 份（A3 纸双

面打印，中缝装订），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后统一报送省社科规划办。

项目申请书以通过审核的版本为准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十三、项目申请者要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

议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消个人 3 年申报资格，如

已获准立项则一律按撤项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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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组织

申报。各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管理，认真做好审核工作，并

编制项目申报汇总清单，连同项目申报材料统一报送省社科规划办。

省社科规划办不接受个人申报。

十五、申报时间：项目申报系统开通时间为 7 月 18 日—8月 20

日中午 12：00；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8月 28 日，逾期一律不予

受理。广州市以外的单位通过中国邮政 EMS 或顺丰快递寄送申报材料，

以材料寄出时间为准。

十六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 2019 年度项目将采

用异地匿名评审或学科组专家会议评审的方式进行。为保证申报和评

审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，申报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、咨

询或邀请学科评审组专家进行申报辅导活动。

十七、特别提示：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回，项目申请者及各单位

科研管理部门如有需要请自行做好存档。

项目申请者及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如有疑问、意见或建议，请及

时与省社科规划办联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钟月仙 （020）83825078

地址及邮编：

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科中心 B 座 920 室 510635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 年 7月 15 日


